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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F. Holding Co., Ltd.
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36）

控股股東質押股份

本公告乃由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0.07(2)條附註 (3)作出。

本公司於2026年1月7日獲悉，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深圳明德控
股發展有限公司（「明德控股」）於2026年1月6日以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質權人」，按照《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界定為認可機構）為受
惠人，質押其持有的15,500,000股本公司A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
0.31%），作為其真誠商業貸款的擔保。就本公司董事所知，質權人為本公司之
獨立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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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明德控股共質押了其持有的853,092,980股本公司A股股份（約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16.93%）。明德控股所持本公司股份不涉及被凍結的
情況，且截至本公告日期，明德控股資信情況良好，具備相應的償還能力，質
押的股份不存在平倉或被強制過戶的風險，質押風險可控。當質押的股份出現
平倉風險時，明德控股將及時通知公司，並將嚴格遵守相關規定履行信息披露
義務。

董事會命
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甘玲

中國深圳，2026年1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及執行董事王衞先生，執行董事何捷先生及徐
本松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尚偉先生、李嘉士先生及丁益博士。


